失业保险金支持企业稳定岗位实施意见工作须知
根据《泉州市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定岗位实施意见》的文件精神，及时做好工作宣传，为更好的为企业服务，特制定此项工作申报须知。
一、申报时间

2014年度符合条件的企业应于2015年8月31日前提交申报材料及电子版进行申请，逾期不予受理（政策执行到2020年度，2015年度以后符合条件的企业，应在次年6月30日前申报）。
二、申报材料（一式3份，均需加盖申报单位公章）：

1、《泉州市失业保险稳定岗位补贴申报审核表》；
2、书面申请报告；
3、企业稳定员工队伍书面材料；
4、营业执照复印件；
5、企业投资项目核准或备案材料（或经信、发改、国资等相关部门文件、批复）；
6、符合环保政策证明材料；
7、企业上年度失业保险缴费证明；
8、企业上年度失业保险分解表；
9、企业财务管理制度相关材料；
同时，企业应已完成《福建省劳动就业用工管理信息系统》用工登记备案。
三、申报窗口
申报单位：石狮市人力资源公共服务中心
电话：88880150，88781025 
地址：石狮市人力资源公共服务中心窗口（市便民服务中心4号窗口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5年7月27日
石狮市人力资源公共服务中心

泉州市失业保险稳定岗位补贴申报审核表

申请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日期：  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
	企  业  申  报  信  息

	企业名称（章）
	

	企业性质
	□国有    □集体   □股份    □其他
	营业执照号码
	

	法定代表人
	
	电  话
	

	工商注册地
	
	工商注册号
	

	通讯地址
	
	邮编
	

	开户名称
	
	开户银行
	

	银行帐号
	

	本企业上年度裁员情况
	上年末企业职工人数（           ）人
	统筹地区城镇登记失业率
	（1.22 ）%

	
	上年初企业职工人数（           ）人
	
	

	
	净裁员率（           ）%
	
	

	上年度应缴纳失业保险费
	
	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
	

	企业类型
	兼并重组□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               淘汰落后和过剩产能□  
转型升级□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            其他行业企业□

	  审 核 认 定 意 见

	人社部门

认定意见
	符合稳岗补贴政策规定条件，准予补贴：       万元（按该企业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总额的50%核定）
年   月   日（公章）


企业联系人：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电话：
备注：企业提供的账户需为以单位名称开立的的单位银行结算账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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